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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

沪城管执〔2023〕23号

关于开展 2023年本市生态环境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

各区城管执法局，临港新片区综合执法大队、机场执法支队、

自贸区综合执法大队，市局执法总队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

《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迈向建设美丽上海新征程的

实施意见》要求，全面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，全力推进污染

防治，市局决定开展 2023年本市生态环境专项执法行动，具体

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以精准治污、科学治

污、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，深入打好蓝天、碧水、净土保卫战，

有效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效能，有效遏制“扬尘污染、噪

音污染、餐饮油烟污染、水环境污染、土壤污染”等五类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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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，有效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，助力把上海建设成为

人与人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《上海市大

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，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，提升生态

环境保护法治化水平。

（一）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

加强扬尘污染治理。聚焦建筑工地、混凝土搅拌厂站（详

见附件 1）、码头堆场（详见附件 2）等重点场所，加大执法监

管力度，重点查处“未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扬尘监测设备，未

配备、使用吸尘、喷淋等防尘设施，未配备、使用运输车辆冲

洗保洁设施，未对裸土进行覆盖、绿化或者铺装，未及时清运

工程渣土、建筑垃圾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措施”等突

出违法行为，坚决遏制扬尘污染空气。

加强餐饮油烟污染治理。聚焦居民区周边、商业街区等重

油烟餐饮店，建立健全分级分类执法检查机制，重点查处“未

安装、使用油烟净化和异味处理设施，未安装、使用油烟在线

监控设施”等违法行为；加大对违规占道夜排档、烧烤摊执法

整治力度，坚决遏制油烟扰民现象。

加强露天禁烧管控。聚焦郊区农田、城郊结合部、国道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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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高速公路、工业园区周边等重点区域，提高巡查监管效能，

重点查处“露天焚烧秸秆、落叶，露天焚烧沥青、橡胶、塑料、

垃圾等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”等违法行为，坚决遏

制露天焚烧影响空气质量。

加强噪声污染防治。聚焦在建工地、施工道路等重点区域，

有针对性地加大夜间巡查管控力度，重点查处“擅自夜间施工、

重点区域内工地使用不符合标准的高噪声作业设备”等违法行

为；加大对沿街店铺从事金属切割、石材和木材加工等产生噪

声污染行为的查处力度，坚决遏制噪音扰民现象。

（二）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

加强河道环境治理。聚焦“一江一河”等 90条主要河道（详

见附件 3），重点查处“向河道倾倒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，排

放机动车清洗产生的油污、淤泥及其他污物”等违法行为；同

时查处“在河道沿岸擅自搭建建筑物、构筑物，擅自设摊经营、

兜售物品，涂写、刻画、张贴、散发小广告，乱晾晒，擅自设

置户外广告设施”等违法行为，着力维护滨水空间市容环境秩

序。

加强长三角水源保护区协同监管。聚焦长三角生态绿色一

体化发展示范区、“水乡客厅”等重点区域，与毗邻区城管执

法部门构建信息共享、联合检查、联动执法、智能化监管机制，

联手打击向水域倾倒垃圾、污水等违法行为，打造跨界水源保

护区协同监管示范样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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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

加强建筑垃圾治理。聚焦出土工地周边、建筑垃圾消纳处

置场所、城郊结合部、通往外省市交通干道等重点区域，加强

与公安部门执法协作，严厉打击“无证运输，未密闭、覆盖运

输，运输泄漏、遗撒，擅自倾倒、抛撒、堆放、处置建筑垃圾”

等突出违法行为，坚决遏制建筑垃圾污染土壤。

加强生活垃圾治理。聚焦生活垃圾投放、收集、运输过程

中的薄弱环节，加大对居住小区的工作指导和推进力度，重点

查处部分居民群众“三不”（拒不履行分类义务、不定时定点

投放、湿垃圾不破袋）行为，查处物业服务企业未规范设置分

类容器、未分类驳运等违法行为；加强对生活垃圾运输处置单

位执法检查，重点查处未密闭运输、混装混运、运输遗撒滴漏、

混合处置生活垃圾等违法行为，着力推动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

源化、无害化处置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２月，市局制定下发生态环境专项执法行动方案。

各区局结合实际，制定细化工作方案，分解落实工作责任，细

化完善施工图、进度表，启动专项执法工作。

（二）3-5月，重点加大“一江一河”、长三角绿色一体

化示范区河湖水系等执法检查力度，依法查处污染水环境等违

法行为；加大建筑工地、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场所等执法检查力

度，依法查处污染土壤等违法行为；夏收时节（5月），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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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天焚烧秸秆、垃圾等巡查管控力度，依法查处污染空气违法

行为。

（三）6-8月，中高考期间（6月），深入开展绿色护考行

动，依法查处建筑工地、施工道路夜间施工扰民、沿街店铺金

属切割等噪音扰民违法行为；夏令热线期间（7-8月），依法

查处餐饮企业油烟扰民、违规占道夜排档、烧烤摊等违法行为。

加大对生活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企业执法检查力度，依法查

处混装混运、混合处置生活垃圾等违法行为。

（四）9-11月，结合迎国庆迎进博会，加大对建筑工地、

混凝土搅拌厂站、码头堆场等执法检查力度，依法查处扬尘污

染等违法行为。组织开展长三角毗邻区联合执法行动，依法查

处建筑垃圾偷乱倒等违法行为。秋收时节（10月），依法查处

露天焚烧秸秆、垃圾等违法行为。

（五）12月，认真查找和分析生态环境执法保障工作存在

的薄弱环节，建立健全长效执法管控机制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

现代化水平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执法协作

加强部门联动执法，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要主动会同公安交

警、经侦等部门，全链条全过程打击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偷乱

倒、污染土壤等违法行为。加强水陆联动执法，市局执法总队、

河道沿岸城管执法部门要主动会同水务、海事、水上公安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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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，严厉打击非法水上运输建筑垃圾、泥浆、偷倒垃圾污水等

违法行为。加强长三角地区联动执法，青浦、嘉定、宝山、金

山、崇明等区城管执法部门要主动与毗邻区城管执法部门加强

沟通协作，严厉打击跨省市非法偷运偷倒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

等违法行为。加强管理与执法联动，针对执法中发现的管理部

门工作缺位等问题，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要及时向相关行业主管

部门发送“执法建议书”，推动管理部门更好地落实源头管理

责任，完善管理与执法衔接机制，增强管理执法合力。

（二）强化科技赋能

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要充分依托扬尘在线监测系统，及时有

效查处建筑工地、混凝土搅拌厂站等扬尘污染违法行为。依托

噪音在线监测系统，及时有效查处夜间施工扰民违法行为。依

托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，及时有效查处露天焚烧秸秆、垃圾

等违法行为。依托交警总队“易的 ”系统和市局“综合指

挥监管系统”，及时有效查处建筑垃圾违法违规运输处置等行

为。依托“执法对象监管系统”，及时有效查处餐饮企业油烟

扰民等违法行为。依托“雪亮工程”系统，及时有效查处“一

江一河”等河道沿岸市容环境违法行为。加快建立健全非现

场监管执法体系，及时有效查处建筑垃圾未密闭覆盖运输、

泄漏遗撒等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坚持严格规范执法

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要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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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专项执法行动，提升依法治理生态环境水平。坚持

“最严谨的标准、最严格的监管、最严厉的处罚”，依法从

严查处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。强化生态环境行政

执法与刑事司法、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，对于偷乱倒建筑

垃圾、向水域偷倒垃圾污水等破坏生态环境、涉嫌犯罪的行为，

及时移送公安部门、检察部门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。

（四）注重社会宣传动员

各级城管执法部门要深入开展城管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

商家活动，宣传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；依托新闻媒体、

微信公众号等媒介，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，增强市民群众

和企事业单位的环保意识、法制意识，引导市民群众和社会各

界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、共建美丽家园。

附件:１.本市易产生扬尘污染的混凝土搅拌厂站清单

2.本市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码头堆场清单

3.本市主要河道清单

2023年 2月 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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